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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□ 聲 請 線 上 查 詢 案 件 進 度 ，陳 報 E-Mail(以一組為限）如 下 ：

2 E-Mail ： shihmen. lin@ insa.hinet.net

3 茲 依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4 3 、5 9 條 之 規 定 ，聲 請 法 規 範 、裁判憲法審查

4 暨 暫 時 處 分 裁 定 ：

5 壹 、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6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案 號 ：最 高 法 院 1 1 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刑事判決

' 7 (以 下 稱 「確 定 終 局 裁 判 」，附 件 1 ) 。

8 本 案 緣 於 聲 請 人 藍 重 豐 於 民 國 （下 同 ）1 0 3 年間受臺灣澎湖地方法

9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起 訴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等 罪 ，嗣經臺灣澎湖地方法 

1〇 院 以 1 0 3年 度 訴 字 第 3 2 號 判 決 （下 稱 原 一 審 判 決 ）聲請人非公務 

1 1 員 與 公 務 員 共 同 犯 對 於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罪 ，處 有 期 徒 刑 玖 年 ，褫奪 

12 公 權 伍 年 ；對 此 ，聲 請 人 不 服 遂 提 起 上 訴 ，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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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 分 院 以 1 0 4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7 8 5 號 刑 事 判 決 （下 稱 原 二 審 判 決 ） 

撤 銷 原 一 審 判 決 ，改 判 聲 請 人 非 公 務 員 與 公 務 員 共 同 犯 對 於 主 管  

事 務 圖 利 罪 ，處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，褫 奪 公 權 肆 年 ；而 就 此 ，聲 請 人  

仍 表 不 服 ，遂 又 上 訴 三 審 ，嗣 則 經 最 高 法 院 以 1 0 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 

3 3 3 5號 刑 事 判 決 撤 銷 原 二 審 判 決 、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。 

爾 後 ，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1 0 7年 度 上 更 一 字 第 2 0 號 刑 事 判 決  

( 下 稱 更 一 審 判 決 ）再 撤 銷 原 一 審 判 決 ，改 判 聲 請 人 非 公 務 員 與  

公 務 員 共 同 犯 對 於 主 管 事 務 圖 利 罪 ，處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，褫 奪 公 權  

肆 年 ；惟 聲 請 人 對 此 仍 有 不 服 遂 再 上 訴 三 審 ，嗣 又 經 最 高 法 院 以  

1 0 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5 8號 刑 事 判 決 （下 稱 前 次 三 審 判 決 ，附 件 2) 

撤 銷 更 一 審 判 決 、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。再 嗣 後 ，臺灣高 

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1 0 9年 度 重 上 更 二 字 第 2 號 刑 事 判 決 又 再 撤 銷 原  

一 審 判 決 ，改 判 聲 請 人 非 公 務 員 與 公 務 員 共 同 犯 對 於 主 管 事 務 圖  

利 罪 ，處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，褫 奪 公 權 肆 年 ；然 聲 請 人 就 此 仍 表 不 服  

遂 又 再 度 上 訴 三 審 ，後 經 最 高 法 院 以 1 1 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判 

決 上 訴 駁 回 ，對 聲 請 人 而 言 ，屬 不 利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。是 以 本 件 聲  

請 裁 判 憲 法 審 查 應 以 最 高 法 院 1 1 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 判 決 為 確  

定 終 局 裁 判 並 作 為 違 憲 審 查 客 體 ；而 聲 請 人 於 本 件 已 用 盡 審 級 救  

濟 ，並 於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送 達 後 （於 民 國 1 1 1年 1 0 月 1 4 日收受判 

決 ）六 個 月 之 不 變 期 間 内 聲 請 裁 判 憲 法 審 查 ，應 合 乎 憲 法 訴 訟 法  

第 5 9 條 之 規 定 。

貳 、審查客體

一 、  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 刑 事 判 決 即 確 定 終 局 裁  

判 。

二 、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 7條 第 8 款 之 規 定 。

三 、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案 件 分 案 實 施 要 點 第 9 點 第 1 款 、第 2 款之規  

定 ：「案 件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分 原 承 辨 股 ：（一 ）原 審 更 三  

審 以 上 案 件 。（二 ）重 大 刑 事 案 件 發 回 更 審 再 行 上 訴 案 件 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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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以 下 分 別 稱 更 二 連 身 條 款 、重 大 連 身 條 款 ）

參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一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 7 條 第 8 款 、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分案實施要點 

第 9 點 第 1 款 、第 2 款 規 定 應 受 違 憲 宣 告 。

二 、 最 高 法 院 1 1 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刑事判決應 受 違 憲 宣 告 ， 

廢 棄 並 發 回 最 高 法 院 。

三 、  裁 定 准 許 聲 請 人 就 最 高 法 院 1 1 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4 7 9號刑事判  

決 、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1 0 9年 度 重 上 更 二 字 第 2 號判決 

之 發 監 執 行 措 施 ，於 憲 法 法 庭 為 判 決 前 ，應 暫 時 停 止 執 行 15

肆 、  主要爭點

一 、  更 二 連 身 條 款 、重 大 連 身 條 款 有 無 遠 背 法 定 法 官 原 則 、法律 

保 留 原 則 、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、憲 法 第 1 6 條 保 障 人 民 訴 訟 權  

之 意 旨 ？

二 、 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有 無 違 背 法 定 法 官 原 則 、公 平 審 判 原 則 、法律 

保 留 原 則 、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、憲 法 第 1 6條 保 障 人 民 訴 訟 權  

之 意 旨 ？

伍 、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一 、 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連身條款均涉及法定法官原則，具有制度性保障 

性 質 ，且為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訴訟權範疇，屬於憲法訴訟權之誡 

命 ，而非立法政策選擇範疇：

(一）按 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黃茂榮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指出：「法 

官法定原則用以確保國家的法治性在司法審判權領域的實踐。依該條 

規定法院應依法組成，每一法院的管轄權應依法定之，在個案不得突 

破依法所定之現行的管轄權。此外，憲法上亦要求訴訟的進行應依法 

院的程序。上述權利的保障具有制度保障的性質，應有一般的規定予 

以確保……隨機分案在司法實務上已是長年累積下來的司法行政慣 

例 。該慣例是否已具法律層次之習慣法的地位？從長年下來，無任何 

一個法院以不同的方法分案觀之，應可認為 ：不但法院的法官，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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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皆已確信其案件將以隨機分案的方式，決定受理該案件的法官。 

該慣例對於法官之公正性的確立既有幫助，應可肯認其已發展為習慣

法 。111此> 關於分案 > 亦即法官之管轄 > 現行法實際上已肯認法定法 

官原則。當隨機分案之司法行政慣例經肯定為習慣法，則若非以隨機 

分案的方式決定審理法官，除可論為違法外，並可能因其侵害人民接 

受公正審判之訴訟權，而構成違憲 。」，揭示法定法官原則具有制度 

性 保 障 性 質 ，且為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訴訟權範疇。

(二）就法定法官原則（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)之規範而 

言 ，德國基本法中明定(Art. 101 IS. 2GG) ，將其提升至憲法位階，既 

是客觀的憲法價值，亦係同基本權的主觀權利，因而，人民得以該項 

權利受侵害為由提起訴願。偏頗的事務分配比違法的管轄更具破壞法 

定法官原則的威力。目 前 ，各級法院的事務雖然採行隨機分案原則， 

但是由於專庭專股的設立，所 以 特 定種類的案件，例如重大金融案 

件 ，可能全由特定的法官處理，這有其專業分工的考量，只是如果選 

擇專股法官的標準不具專業性，或專股法官的人數太少以致於太過特 

定 ，則難免減損法定法官原則的功能。至於所示以模糊要件（「社會 

重大矚目」）取 代 一 般 、事 先 、分 案 規 則 ，而由司法行政方式「個案 

決定」承審法官之作法，則有明顯抵觸法定法官之虞（參 附 件 3 )。依 

據前揭學者見解，法定法官原則不僅是客觀的憲法價值，也是同基本 

權的主觀權利，偏頗的事務分配（即本件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連身條 

款）具有破壞法定法官原則之威力，事務分配之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 

連身條款乃由司法行政方式「個案決定」承審法官之作法，有明顯牴 

觸法定法官原則之虞；另刑事訴訟法第n 條 第 8 款之規定對此規範 

亦有所不足，應予補充。

二 、 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連身條款有明顯牴觸法定法官原則之虞，卻僅為 

司法行政訂立之法規命令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；另刑事訴訟法第n  

條第8 款之規定對此規範亦有所不足，應予補充：

(一）按 「就其非純屬司法行政領域而涉及審判事項且影響人民訴訟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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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之部分，已非純粹内部性、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，不論從權力分 

立相亙制衡的親點，或依對基本權利實現顧屬重要的『重要性理論』 

(ffesentlichkeitstheorie) ，皆應以法律規定之。」司法院釋字第665

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可參。次 按 「如果司法為民不是 

虛假的口號，真正密切相關的是，對人民權益影響甚鉅，分案事項絕 

非細節性、技術性的事項。」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 

部分不同意見書可稽。依據前揭釋字意見書意旨，重大連身條款及更 

二連身條款非純屬司法行政領域而涉及審判事項且影響人民訴訟權 

保障核心之部分，已非纯粹内部性、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，應有法律 

保留原則之適用。

(二） 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論，與基本權相關的規定必須由立 

法者作成重要決定，不得交給其他權力（此處係指刑事追訴機關及法 

院）決 定 ，因此「基礎的管轄規定」必須以國會法律定之。而誠如前 

述 ，法定法官原則具有制度性保陣性質，且為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訴 

訟權範疇，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，然事務分配之重大連身條款及 

更二連身條款既有明顯牴觸法定法官原則之虞，卻僅為司法行政訂立 

之法規命令，自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另刑事訴訟法第 1 7條 第 8 款 

之規定對此規範亦有所不足，應予補充。

(三） 學者並已撰文批評最高法院為處理更審案件之更二連身條款，幾於此 

等條款剝奪了被告知上訴利益與更審利益，亦讓上訴之分案個別具體 

地指定給特定法官，而非一般抽象中立地分案，其應不僅違反法律保 

留原則，亦違反法定法官原則，是如此之分案規則應有侵害人民依憲 

法第16條享有之訴訟權保障，應受違憲宣告（參附件4 第 138-139頁>

三 、 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連身條款涉及人民訴訟權之核心，訂立程序卻將 

人民置外，内容已違反法院既定隨機分案規則，且對被告造成偏見或 

不利影響，應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：另刑事訴訟法第 1 7條 第 8 

款之規定對此規範亦有所不足，應予補充：

(一）按 「縱系爭分案要點内容具有法規命令之内涵，然訂定時亦無需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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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，訂定後亦無需送立法院查照以受民意監督，竟僅以審判獨立、司 

法自主性之理由，統納為司法權禁膂而不容外人置喙，顯有違反正當 

法律程序透明公開之要求，甚至有抵觸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之嫌，蓋事 

涉司法權限制訴訟權，執審判獨立亦不能完全遮斷法律保留原則。對 

一般訴訟當事人而言，司法屬於全民，並非專屬法院或法官，在這陽 

光照射不到的幽微轉折處，正是可能滋生恣意干涉審判之溫床。就抽 

象規範審查而言，系爭要點之程序安排，自外於人民之立場相當清 

楚 ，有使人民成為國家追求訴訟經濟及避免裁判互相歧異下單純的客 

體與工具之虞，侵及人性尊嚴與一般人格權，程序不公開瑕疵誠屬嚴 

重 ，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」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李震山大 

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可參。依據前揭釋字意見書意旨，重大連身條款 

及更二連身條款訂立時無需預告，訂定後亦無需送立法院查照以受民 

意監督，程序安排自外於人民，使人民成為國家追求訴訟經濟及避免 

裁判互相歧異下單純之客體與工具，已侵害人性尊嚴與一般人格權， 

程序不公開瑕庇誠屬嚴重，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另刑事訴訟法 

第 17條第 8 款之規定對此規範亦有所不足，應予補充。

(二）憲法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根本上的公平，包括由「公平法庭」（fair 

tribunal)所進行的公平審判；憲法公平審判的權利，也包括由「中 

立法庭」（impartial tribunal)審判的權利。「公平法庭」、「中立法 

庭」的意義，指案件分配予法官審理，必須以公平、可信任的方式為 

之 。案件分配如違反法院既定規則或有錯誤的情事發生，且對被告造 

成偏見或不利影響，即構成正當法律程序的違反(參附件5 )。長久以 

來 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皆認為，法 院 （官）的公平審判是正當程序的 

要求之一（參附件 6 第 241頁）。學者並已撰文主張過度強調司法擁有 

規則制定權，似乎忘了憲法之所以保障司法獨立，目的在於維護司法 

救濟制度的公平，保障人民的訴訟權，而最終是希望人民的生命、自 

由不會受到非正當程序的剝奪。換言之，相對於人民的訴訟權與受正 

當法律程序保障的權利，司法獨立是較為工具性的價值，人民訴訟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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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是司法獨立之目的，進一步，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受到正當法律 

程序的保障才是最终的目的（參附件4 第 120頁）。

四 、 前次三審判決已由林勤純、王梅英二位法官進行審理，然其卻仍參與 

確定终局裁判之審理、作 成 ，應同有違背法定法官原則、公平審理原 

則 、法律保留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、憲法第1 6條保障人民訴訟 

權之意旨，而應受違憲宣告：

(一） 查本件，前次三審判決之審理、作 成 ，係由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、「法 

官林勤純、許錦印、王梅英、蔡新毅、莊松泉」於 109年 2 月 2 7 日 

所進行，而確定終局裁判之審理、作成，則係由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、

「法官林勤純、李鈦任、黃斯偉、吳秋宏、王梅英」於 111年 1 0月 7 

曰所進行，其 中 ，法官林勤純、王梅英顯係二判決之相同審判者。

(二）  而縱使重大連身條款及更二連身條款未受違憲宣告，然由相同法官從 

事同一事件之同審級裁判，本即有心證偏頗、先入為主、預斷之違背 

公平法院原則疑慮，則參酌上開論述，作成確定終局裁判之法官既與 

前次三審判決之法官有所重疊，其應亦違背法定法官原則、公平審判 

原 則 、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，而應受違憲宣告。

陸 、  本件所涉爭議與憲法法庭審理中案件（會台字第13254號）所列之爭 

點題網類型三相同，為求審理上之經濟、便 利 ，請求憲法法庭併入主 

案 （會台字第13254號）一同審理。

柒 、  本件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，應同時具有為暫時處分裁定之必 

要 ，故向憲法法庭聲請為暫時處分（暫停發監執行）裁定：

一 、  按憲法訴訟法第43條 第 1 項規定：「聲請案件繫屬中，憲法法庭為避 

免蕙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，且有急迫必要 

性 ，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，就案件相關之爭 

議 、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，為暫時處分之裁

定 。」。

二 、  本件確定終局裁判駁回聲請人上訴後，聲請人即將以8 2 歲高齡被發 

監執行捌年有期徒刑、褫奪公權肆年（將形同於執行死刑），而此已

第7頁 ，共9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涉及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並有侵害人身自由、參政權之情形，何況確定 

終局裁判亦有違背罪刑法定主義、權力分立原則等之違憲情事，則自 

非當然無理由之案件。比較作成與不作成停止「發監執行荆年有期徒 

刑 、褫奪公權肆年」措施之暫時處分，可以知悉若於憲法法庭判決作 

成前作成暫時處分，縱因暫時處分延後該措施之施行，亦不致發生難 

以預見之急迫情事；但若不作成暫時處分，縱曰後宣告確定终局裁判 

違憲、而應廢棄並發回最高法院，亦難以完全回復至侵害前之情形， 

故比較前述利弊，實應作成暫時處分。

三 、 為 此 ，聲請人爰聲請憲法法庭作成准許停止「發監執行捌年有期徒 

刑 、褫奪公權肆年」措施之暫時處分裁定，避免人民基本權利遭受急 

迫性且難以回復之重大不利益，以確實達到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目 

的 。

捌 、 綜 上 ，刑事訴訟法第17條 第 8 款 、更二連身條款、重大連身條款及 

確定终局裁判有如上之抵觸法定法官原則、公平審判原則、法律保留 

原 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、憲法第1 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情形，應 

受違憲之宣告，並應作成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判決，以及准予作 

成暫時處分之裁定，是所企盼，無任感禱。

附訴訟代理人委任書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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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

具狀人即聲請人 

撰狀人即代理人

月 8 曰

藍重豐關
林石猛律_ ‘

張宗琦律 

林 楷 律

律林
-师6 師偕

第9 頁 ，共9頁




